
附件 1： 

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同里镇）重点产业紧缺

专技人才补助项目实施细则 

 

为进一步加大引才力度，优化人才环境，根据《关于实施新

一轮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同里镇）人才“金种子”工程推进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若干意见（试行）》，制定本细则。 

一、资助范围 

在本区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

民生用品和现代服务业等重点产业领域，注册地及税收征管地均

在开发区范围内，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公有制企业（不含国

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中工作，并符合最新发布的《苏州市吴江区

紧缺人才专业目录》或“指定职业（工种）”的各类紧缺人才。 

二、资助对象 

人才所学专业与工作岗位相匹配，其所在单位与申报单位一

致并签订有效劳动合同，由该单位在开发区缴纳社会保险（不含

下述第（6）款标准）、个人所得税，柔性人才与用人单位签订智

力服务合同，且每年服务企业不少于 3 个月，并已获批“吴江区

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称号。 

三、资助原则及标准 

1.坚持“一套、一次、自住”原则。 

2.房源地在吴江区范围内且是唯一自住型商品房。 

3.资助标准 

（1）获批“吴江区科技领军人才”称号的对象，购房时每人



（户）每套最高资助 50万元；  

（2）具有“985、211”工程等国内外重点高校全日制本科学

历、学士学位及以上，或具有中级以上职称，或具有国家职业资

格二级以上技能等级，已落户吴江，申请当年年龄不超过 35 周

岁，在吴江缴纳社会保险满一年，且在企业平均月薪不低于 5000

元，在吴江购买唯一自住商品房，购买期限不超过 2 个年度的，

并获批“吴江区重点产业紧缺专技人才资助”对象，经认定后每

人（户）每套 7.2 万元购房补贴（新购住房以合法的商品房买卖

合同签约时间为准；存量住房以房地产主管部门契约登记受理时

间为准）。 

（3）具有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在落户吴江 3 年内提出申

请，申请当年年龄不超过 40 周岁，在企业平均月薪不低于 6000

元，已获批“吴江区重点产业紧缺专技人才资助”的对象，给予

8-10 万元安家补贴，分 3 年发放； 

（4）具有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或具有高级以上职称，或

具有国家职业资格一级以上技能等级的，在落户吴江 3 年内提出

申请，申请当年年龄不超过 50周岁，在企业平均月薪不低于 8500

元，获批“吴江区重点产业紧缺专技人才资助”的对象，给予

12-15 万元安家补贴，分 3 年发放； 

（5）现为吴江户籍，并且符合上述第（3）（4）款的，在首

次进入吴江工作 3年内提出申请，不受落户时间限制。经评审，

给予 8-15 万元的薪酬补贴，分 3 年发放； 

（6）柔性引进高层次紧缺人才，符合上述第（3）（4）款的，

在首次进入吴江工作 3 年内提出申请，不受户籍、劳动人事关系、



社保关系的限制。经评审，参照享受 8－15万元不等的薪酬补贴，

分 5年发放。 

（7）为鼓励人才在我区安家，以上（2）、（3）、（4）、（5）、

（6）类人才购买开发区住房的，补助金额在原基数上追加 1 万

元。 

四、操作流程 

（一）申报：吴江区科技领军人才购房资助款在资助对象购

房后，于每年规定时间内（一年二次）向开发区组织人事和劳动

保障局办理申报。企业对符合区重点产业紧缺专技人才资助条件

的人员，根据人才的贡献大小按推荐先后顺序填报《开发区重点

产业紧缺专技人才资助申请人员名册》等相关材料，经企业人事

部门审核后在规定时间内（一年一次）上报开发区人力资源服务

中心。 

（二）认定：开发区组织人事和劳动保障局综合考虑各方面

因素，确定区重点产业紧缺专技人才初审名单，报吴江区人才主

管部门复审、认定资格。资格认定后，企业人事部门统一办理本

企业获批资助对象的资金划拨申请手续。 

（三）发放：在取得认定通知书（资助证书）后当年度的下

半年可申请资金划拨（证书有效期为一年）。购房资助金分三次

支付：第一年度 40%，第二年度 30%，第三年度 30%。申报工作

每年一次集中办理，首次申报资格于每年上半年办理，资金划拨

申请及第二年、第三年资金划拨申请于每年下半年办理（具体时

间以正式通知为准）。追加补助部分于首次资金划拨时一并发放。

资助款项一律划拨至受资助人所在企业，由企业代扣代缴个人所



得税。 

五、申报材料 

（一）申请资格所需材料 

1.《重点产业紧缺专技人才资助申请人员名册》一份，《重

点产业紧缺专技人才资助审批表》一式两份； 

2.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有效劳动合同

（智力服务合同），在吴江连续缴纳一年以上的社会保险凭证及个

人所得税完税证明，符合第（6）款的对象还须提供服务企业时

间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3.学历学位证书（国外、境外学历学位须提供国家教育部颁

发的《国外学历学位认定证书》）、学信网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

表；职称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身份证及户籍凭证、人事关系证

明，原件及复印件； 

4.符合第（２）款的对象新购住房提供《购房协议》，存量

住房提供房产证、土地证、购房发票原件及复印件； 

5.符合（３）、（４）、（5）、（6）款的对象需提供业绩材料：

含个人任职文件、荣誉证书、科研成果等证明材料的复印件。 

上述所有材料的复印件均由所在企业人事部门核对原件后

加盖公章。 

（二）申请资金划拨所需材料 

1.《开发区重点产业紧缺专技人才资助申请人员名册》； 

2.资金划拨申请相关表格； 

3.所获认定通知书（资助证书）的原件、复印件，资格认定

表盖章原件、复印件； 



4.购房相关证明材料：购买预售房的须提交经住房管理部门

网上备案的购房合同原件及复印件，销售单据原件及复印件；第

三次资金划拨时需同时提交房产证原件及复印件；如购买存量住

房的，须提交房地产主管部门契税凭证、房产证原件及复印件。 

六、其他事项 

1.政府资助资金来源：根据资助项目分配比例，分别由吴江

区财政和开发区财政两级分摊，我区单独设立的资助项目由开发

区财政独立负担。 

2.本细则中所列对象的各项资助按就高原则享受，不得重复

享受。购房前享受人才公寓租房补助的需扣除相应补助金额后划

拨。 

3.企业及受资助人应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若有欺诈、

隐瞒行为的，即取消该企业今后享受政府人才资助的资格并追缴

已资助的款项，同时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4.享受我区资助的人才从资助之日起须在开发区服务满五

年，如需调离，按实际服务年限按比例返还不足五年部分资助金；

服务不满三年的（第 6 类人才是五年），停止划拨，不再继续享

受资助金；受资助的人才在资助期内离职但仍在吴江工作的，中

止资助，到新单位工作仍符合资助条件的需重新提出申请，经审

核批准可继续享受资助，累计资助金额不变；受资助的人才在资

助期内离职但仍在开发区企业工作的，且在新单位仍符合资助条

件的，可继续享受原资助。受资助的人才在资助期内有违法违纪

行为及调往外地工作的，不再继续享受资助。 

5.本实施细则由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人事和劳动保障



局负责解释。 

6.本实施办法自 2016 年１月１日起实施。原《吴江经济技

术开发区紧缺人才安居工程实施细则》（吴开人〔2014〕5 号）

同时停止执行。 


